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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中部分试点企业
税负上升的成因分析

□潘文轩

 “营改增”试点一年半以来，各项改革措施

有机衔接，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取得了较好

的阶段性成效，总体上为试点企业带来了比较明

显的减税实惠，但也有部分交通运输、有形动产

租赁行业的试点企业出现了税负上升现象。分析

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上升原因并给予妥善解决，对

于保障改革平稳推进具有积极意义。

部分试点企—税负上升的原因

增值税税率过高。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现象主

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有形动产租赁两大行业的一

般纳税人企业，主要是因为这两个行业税率提高

的幅度过大。交通运输业和有形动产租赁业的营

业税税率分别是3%和5%，而根据目前“营改增”

试点的政策安排，对一般纳税人企业，交通运输

业适用11%的增值税税率，而有形动产租赁业适

用17%的增值税税率，名义税率提高了3倍以上。

但对这两个行业的小规模纳税人企业采用了简易

计税法，适用3%的增值税税率，尽管不抵扣进项

税，并没有出现税负增加现象。

中间投入比率偏低。企业成本可以分为外购

产品与服务成本以及内部人力成本两类，能够作

为增值税进项抵扣的仅仅是外购产品与服务成本

（即中间投入），内部人力成本无法获得抵扣。在

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以人力投入为主而中间投

入较少的劳动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其进项税

额相对于销项税额的规模较小，导致税负增加。

鉴证咨询业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中间投入比率较

低的行业，因此该行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也遇到

了“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现象。

固定资产更新周期较长。“营改增”后允许

企业抵扣购进资产成本，但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

较长，大部分企业短期内并没有大规模购置固定摄影  顾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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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需求，也就没有大额的进项税可

以抵扣，从而使企业试点后税负有所增

加。这种情况在交通运输业和有形动产

租赁业表现比较突出。交通运输业企业

和汽车租赁等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企业的

主要生产资料汽车、飞机、轮船等使用

寿命较长，日常成本主要以燃料费和维

修费为主，并不需要经常更新，企业缺

少大额的进项抵扣。

“营改增”试点范围有限。由于之前

“营改增”试点只限于部分地区范围内的

部分服务业，当试点地区企业从非试点

地区购买服务或者购买的服务尚未纳入

试点范围时，就无法进行税款抵扣，使

得外购服务的进项抵扣不充分。例如，

公路运输管理费、过路过桥费占交通运

输业和物流辅助服务业企业成本的很大

比重，但这些费用均未纳入试点范围，

不能抵扣。再如，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

是文化创意服务业、签证咨询服务业企

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目前不

能作为进项抵扣，就使得文化创意服务

业、签证咨询服务业企业税负有所增加。

获得增值税抵扣发票存在困难。试

点企业普遍反映，由于各种原因，在实

践中经常遇到难以获得增值税发票的情

况，也造成了抵扣的不完全。比如，为

交通运输企业提供修理服务的大多是作

为小规模纳税人存在的个体工商户，无

法直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正确认识部分试点企—税负

上升现象

不宜过分夸大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上

升的负面影响。从总体上看，“营改增”

给试点企业带来的减税效应显著，试点

中所出现的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现象只是

一种局部性的矛盾，不应该过于夸大。

对于那些确实是因新老税制转换而造成

税负增加的试点企业，各地区也已实施

了过渡性的财政扶持政策，有效减轻了

税改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

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上升是暂时的，

从长期看其税收负担将逐步趋于下降。

作出该判断有三点依据：第一，尽管部

分试点企业因目前购置固定资产较少、

进项税额小而造成税负上升，但从长期

看，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时点来临

时，进项抵扣规模将大幅度增加。第二，

因“营改增”试点范围有限造成的进项

抵扣不充分是导致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上

升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试点范围的不

断扩大，进项抵扣范围较窄的问题将逐

步得到解决。第三，增值税抵扣发票获

得困难的问题也并非无解，可以通过制

度创新或管理创新途径寻求解决对策。

对于“营改增”改革成效的评价不

能仅仅局限在企业税负的变化。作为

“十二五”税制改革重头戏的“营改增”具

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即消除服务业重复

征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程

度；破解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的税制

瓶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

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融合

发.创造良好的税制环境。所以，从长

远来看，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才是评价“营改增”成效的最主要标准。

解决部分试点企—税负上升问题

的对策建议

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

范围从12省市扩至全国，试点行业也实

现拓.。防范与应对“营改增”试点后部

分企业税负增加带来的挑战，促进企业

税负公平合理，有助于保证改革试点平

稳推进。

1.完善与落实对税负上升试点企业

的财政补贴政策。目前，先行试点地区

实行的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正在有序开

.，并取得一定成效。该措施对提高试

点企业积极性意义重大。今后需要在具

体执行中继续落实，简化相关手续，保

证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到账。对于新纳

入试点范围的地区，也要尽快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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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负上升试点企业的财政补偿机制，

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2.着力探索解决企业取得增值税发

票困难问题的可行措施。实践中，企业难

以获得增值税发票的原因多种多样，财

税部门应以共性原因为抓手，通过制度、

技术与管理创新合力解决。例如，交通运

输企业在加油站取得的发票多是普通发

票而非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直接抵扣。

为此，建议在加油站安装网络发票系统，

将企业加油的开票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到

税务部门的后台，企业再到税务机构集

中领取油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加快“营改增”行业扩围进程。“营

改增”试点过长时间停滞于部分行业将

影响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造成企

业因进项抵扣不充分的税负增加。为此，

财税部门要在充分论证与调研的基础上，

将改革范围逐步扩大到条件其它比较成

熟的行业。下一阶段，继铁路运输、邮电

通信之后，可将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建筑

业纳入试点，然后再对房地产业和部分

生活性服务业实施改革试点；金融业征

收增值税的难度较大，可放在最后实施。

4.未雨绸缪防范新增试点行业企业

税负上升。今后一两年内，将有更多的

行业陆续纳入试点范围，新加入试点的

行业也同样可能出现税负上升现象。为

此，有必要做好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应对

预案。一方面，要根据新增试点行业的

中间投入比率，确定合理的适用税率水

平，避免税率过高而造成税负增加。另

一方面，要解决好增值税发票抵扣问

题。例如，在建筑业实行“营改增”后，

对于建筑业企业从个体工商户采购原材

料无法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可

以参照收购自产农产品的增值税进项抵

扣办法，凭借建筑业企业收购原材料的

凭证计算其进项抵扣税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上海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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